
    

 

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评估报告送达通知书

 

 

河南鼎豪置业有限公司：

关于赵大庆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
的义务，本院依法委托河南宇达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位于永城

市御翠豪庭小区第四幢北商业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号

第二层房屋十间进行测绘、评估，河南宇达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6

年3月3日作出资产评估报告豫郑宇达评字[2026]030746B号，评估价格为 

148.74万元，现向你送达上述评估报告，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，请在收到本

通知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。

本公告刊登在2026年04月17日中工网公告频道
（本公告从“中工网公告”下载）


